








改革委、 省工信厅、 省财政厅、 省药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)

(四) 推动中医药守正创新。 支持推进经典名方、 名老中医

方向医疗机构制剂、 医疗机构制剂向中药创新药递级转化。 开展

“三晋名方” 优选工作。 鼓励医药企业在我省道地药材产区建设

中药材工程研究中心、 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， 提高我省中药

材就地转化率。 支持中药材种养殖基地建设，推进中药材GAP分

步实施， 提高源头供给质量。 (省药监局、 省卫生健康委、 省科技

厅、 省工信厅、 省发展改革委、 省市场监管局、 省农业农村厅、

省林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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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强化标准引领。 鼓励我省医药企业、 科研院所、 实验

室等参加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研究， 推进我省优势品种申报立项。

加快推进我省地方标准制定修订工作。 健全优化标准体系，充分

发挥现有药品标准化委员会作用，加快医疗器械标准化委员会建

设，推进新标准研究和转化。 (省药监局、 省市场监管局按职责

分工负责)

(六)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。 支持金融机构针对生物医药企业

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业务创新， 以高校、 科研院所和医疗卫

生机构为重点， 支持开展专利开放许可、 探索开展专利先使用后

付费等工作，加快生物医药知识产权转化。 完善本省海外知识产

权维权工作体系， 为企业“走出去” 提供相关知识产权纠纷应对

指导服务。 强化对我省药品医疗器械研发创新、 临床试验等成果

保护， 加强政策法规宣传， 形成全方位知识产权保护屏障。 (省

市场监管局、 省药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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